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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营商办发〔2019〕1 号

商洛市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成立市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

“五大专项行动小组”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商洛高新区（商丹园区）管委会，市政府各

工作部门、事业机构，省级部门驻商有关单位:

为全面加强对营商环境工作的领导，确保《商洛市优化提

升营商环境五大专项行动方案》顺利实施取得实效，经市优化

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提请市政府同意，决定成立市优

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五大行动专项小组。现将各组组成人员、

工作职责和联络人员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专项行动小组

组 长：吴爱武 市审批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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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姚长志 市民政局调研员

李伯英 市司法局副局长

张晓刚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卫华山 市人社局副局长

国学炜 市市场监管局总工程师

杜晓宁 市政务信息化办（市信用办）主任

工作职责：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的要求，解决企

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（以下简称中介服务）

垄断性强、流程不透明、耗费时间长等问题，进一步规范中介

服务事项，创新监管方式，打造“服务高效、管理规范、公平

竞争、监管到位”的中介服务市场体系，促进全省中介服务市

场持续健康发展。

联络员：郭 磊 联系方式：0914-2311144

（二）规范涉企收费专项行动小组

组 长：刘仲林 市财政局局长

副组长：管汉朝 市发改委调研员

姚长志 市民政局调研员

国学炜 市市场监管局总工程师

工作职责：按照摸清底数、突出重点、分类规范、创新制

度、部门协同、强化监管的原则，全面落实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制度。建立管长远、见实效的收费监管制度，取消一批收费项

目，降低一批收费标准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和制度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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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成本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
联络员：方祖年 联系方式：0914-2310971

（三）诚信体系建设专项行动小组

组 长：杜晓宁 市政务信息化办（市信用办）主任

副组长：殷本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

胡仁强 市委组织部（公务员局）副部长

郭 斌 市发改委副主任

关汉杰 市工信局副局长

赵念强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李伯英 市司法局副局长

张晓刚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卫华山 市人社局副局长

刘成刚 市资源局副县级领导

李志怀 市住建局副局长

余敏荣 市商务局副局长

郭 正 市审计局总审计师

王新锁 市金融办副主任

魏艳艳 市人行副行长

朱建国 市银保监分局副局长

徐立意 市税务局总经济师

工作职责：建立健全“政府承诺+社会监管+失信问责”机

制，实施政务诚信监督评价和政府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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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推进依法行政、政务公开、勤政高效、守信践诺，强化各级

政府、部门和公务员的信用意识，在行政管理、公共服务以及

各类经济社会活动中带头讲诚信守契约，以政府的诚信施政、

诚信作为、诚信执法、诚信履约引领全社会诚信水平不断提升。

联络员：宋 涛 联系方式：0914-2333616

（四）优化便民服务专项行动小组

组 长：吴爱武 市审批局局长

副组长：龚胜利 市教育局副局长

赵念强 市公安局副局长

姚长志 市民政局调研员

李伯英 市司法局副局长

邢建利 市人社局副局长

刘忠民 市资源局副县级领导

李志怀 市住建局副局长

郝玉锋 市卫健委副主任

国学炜 市市场监管局总工程师

杜晓宁 市政务信息化办（市信用办）主任

工作职责：深入开展审批服务事项梳理和流程再造，完善

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功能，强化基层便民服务站点建设，

加快推进信息共享，推动更多审批服务事项实现“全程网办”、

“掌上可办”，线下办事“只进一扇门”和“最多跑一次”，

市县级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 70%，实体政务大厅需由办事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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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群众提供的材料减少 60%以上，不断优化企业和群众办事

体验、提高便利度、增强获得感。

联络员：郭 磊 联系方式：0914-2311144

（五）促进政策落地落实专项行动小组

组 长：徐江博 市发改委主任

副组长：李会军 市科技局总工程师

关汉杰 市工信局副局长

赵念强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李伯英 市司法局副局长

张晓刚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卫华山 市人社局副局长

高 冰 市资源局副县级领导

曹可海 市环境局调研员

李志怀 市住建局副局长

王和平 市交通局副局长

李占齐 市水利局副局长

孙丽艳 市商务局副局长

徐立意 市税务局总经济师

王新锁 市金融办副主任

魏艳艳 市人行副行长

张泰臻 市银保监局副局长

工作职责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




